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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将发生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加

上法官员额制的全面落实推进，与之俱来的则是司法责任风险点随着法官岗位

的不同发生变化和转移。为了适应这些因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建立一个

科学有序的审判和执行权力运行机制，就必须结合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充分

利用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智能化手段及科学化管理，针对司法体制改革后不同法

官岗位的风险特点，因岗制宜，因人施策，灵活应对，加快新型法官岗位风险

防控模型研究，推动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的风险防控体系。本文是基于对近几

年法官犯罪情况的实证分析，充分认识到在司法体制深入改革的背景之下，建

立新型法官岗位风险化解与防控体系的现实必要性，通过认真梳理法官岗位风

险的种类，借助信息化大平台提供的大数据及智能化手段来探究构建新型法官

岗位风险化解与防控体系的总体思路及具体路径，从而有效应对司法责任风险

点的改变，推进司法审判执行权力健康有序地运行，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体制

改革的期待，最终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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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几年我国法官犯罪的实证分析

（一）法官及其定位

有学者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a 也有学者

说，“如果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

人。”b 从这些话中，即可看出处于法律帝国核心地位的法官，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法官不仅是法律的行使者，更是法律秩序的维护者。法律赋予法官审判权，

就意味着法官能够运用审判权，具体表现为法律的解释权和裁量权，法官应在

适当的范围内对法律进行解释，并在合法的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公正裁决。c 法官

应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法律精神，

正确适用法律，通过合理行使自己所被赋予的权力，从而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

平公正，进而维护法治权威及社会稳定。因此，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解决者，

作为司法正义的捍卫者，其一旦踏上犯罪的歧途，陷入风险的漩涡，就必然会

造成社会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削弱，最后甚至于危及国家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

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在司法改革背景下建立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就显

得亟不可待且至关重要。

（二）法官犯罪的基本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的工作报告内容，其中反映了 2013 至 2017 年，

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 19.5 万件 26.3 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省

部级以上干部 101 人，厅局级干部 810 人；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判处罪犯 1.3 万

人；各级法院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 1011 人，对 1762 名履职不力

的法院领导干部严肃问责；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 53 人，各级法

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 3338 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31 人。

a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1-362 页。

b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

c　程华：“法官职务犯罪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以 20 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为样本”，载《法制

与经济》2017 年第 2 期，第 190-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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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8 万件 3.3 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

以上干部的 18 人，厅局级 339 人，县处级 1185 人；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

判处罪犯 2466 人；各级法院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 369 人；最高人

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 9 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

警 1064 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 76 人。a 从这近 6 年我国各级法院的贪污受贿犯

罪涉事人员数量及违纪违法人员的数量来看，足以说明法官司法廉政问题的严

峻性。司法腐败一直是近年来屡禁不止的问题，司法廉政风险也一直处于法官

岗位风险中的首要位置，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实现消除腐败，就不应只是集中于

对腐败问题进行事后的查处严惩，而更应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也即通过建立完

善的法官岗位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从源头上消除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三）法官犯罪的特点

从对收集的近几年法官犯罪的数据及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此类犯罪存

在一定的规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 涉案人员级别较高，且多就职于中高级法院

从众多法官职务犯罪的宏观角度来看，法院的领导干部成为了受贿犯罪的

主力军，且职务犯罪的法官级别也越来越高，致使中高级法院成了法官职务犯

罪的重灾区，如广东省高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非法敛财数千万，因受贿罪被

判处无期徒刑；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受贿 390 余万元于 2010 年被判

处无期徒刑；原重庆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因受贿 902 万元于 2011 年被判处死

缓 b。这些案例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权力越大，滋生腐败的机会就越多。孟德斯

鸠也早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c 因此，如果没有一个

合理配套的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滥用权力的现象将愈演愈烈，司法腐败问

题也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动摇法治权威。

a　数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至 2019 年的工作报告。

b　这些案例及本文所涉及的其他案例均是笔者从网上公布的信息中获取的。

c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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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犯罪群体性特征突出，易形成窝案、串案

在已有的案例中最具有窝案特点的便是 2002 年震惊司法界的武汉中院法官集

体腐败案件，其中包括 13 名法官和 44 名律师涉案。窝案、串案的特点就表现在

涉案人数较多，一人犯罪引出群体性的犯罪，归根结底，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

共同体，为了能够实现私利最大化，于是滥用各自手中的权力，相互勾结，遮掩

袒护。窝案、串案具有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体现在一方面由于我们法院实行的制

度例如合议庭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决定了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往往不可能只是

一个法官所为，而多为办理同一案件或在同一庭室工作的法官的共同行为所致，

他们之间相互掩盖导致易被隐藏的风险较大，致使查处难度更大，所耗费的精力

也更多；另一方面由于窝案、串案牵涉人数较多，且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法官这个

群体，还存在同律师的勾结，甚至于通过律师作为掮客，形成当事人—律师—法

官的权钱交易模式，这将对整个国家的法治造成不容小觑的严重影响。

3. 涉案人员普遍受过法科高等教育，学历普遍较高

总结现有的法官犯罪案件可得知，涉案人员大多均为法院的员额法官，基

本上都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还不少是法学硕士、博士，甚至于许多还

是教授或者学者型的法官，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系法学博士、博士

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其同时还担任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高校

的兼职教授，其学术水平堪称佼佼者。基于法官作为案件纠纷的裁判者的定位，

我国的《法官法》第十二条也规定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

资格，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

提出人选。因此这也能解释了犯罪主体学历普遍较高的特点，但同时也值得我

们深思，具有如此高学历的法官，是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将其聪明才智用在司法

事业上反而选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难道仅仅是因为金钱的诱惑吗，我想

并不是，更多的只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当初对法律的信仰，一个人没了信仰，

就没有了原则，也就丧失了辨认人生方向的能力。

4. 犯罪手段多种多样，且多发生于执行领域

从整体上宏观分析法官犯罪的情况，无一例外都是“权钱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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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披着合法行使司法权的外衣下，法官职务犯罪的手段却是呈现多样化的特

点。各个司法领域的法官各显神通，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发挥至极致。法官滥用

职权的手段五花八门，常见的包括：造假案；抢管辖；卖证据；吃回扣；滥执行；

贪污挪用执行款；要求提供“有偿服务”；原被告双方通吃等。a 面对现如今纷

繁复杂的社会环境，法官所采取的犯罪手段也随之多种多样，但却始终指向一

个目的，就是攫取私利。此外，法官犯罪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基于执行阶段

是法官最易接触到利益的一环，司法程序的执行领域成为了法官职务犯罪的多

发区。部分法官在民事判决执行及企业破产执行中滥用权力，大肆敛财，如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清泉受贿案，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

局局长蔡红军滥用职权案，湖南长沙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吕小瑞受贿案。

二、背景透析：司法改革背景下建立新型法官岗
位风险化解防控体系的必要性

从前文对近几年法官犯罪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司法腐败是一个严重且亟

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司法改革带来很多改变的背景之下。司法机关代表国

家行使司法权力，对保证法律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负有重要责任，因而其

自身的公正与廉洁就显得尤为重要。b 司法腐败从直接层面上会侵害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但从更深入的层面，其将会损害法律尊严最后上升到动摇国家权威。

因此，要真正去解决司法腐败，光靠事后的严惩查处，暂时警醒干警是不足够的，

更应当保证预防在先，防患于未然，也即建立一个新型的法官岗位风险化解防

控体系，从源头上控制风险，消除腐败。   

（一）推行司法责任制带来的压力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完善司法责任制被摆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最高人民法院也对此制定下发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a　焦占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以 50 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为样本的分析”，载《河

南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9 卷第 5 期。

b　谭世贵：“注重从制度上预防司法腐败”，《人民日报》，2009-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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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立“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即意味着法官

应对自己的审判行为担责，并在职责范围内对自己承办的错案终身负责，这无

疑不是增加了在“案多人少”情况下法官的办案压力。据统计，普通地市级法

院平均每个法官每年审案超 200 起，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法官年均审案量更是

达到了 300 起以上。a 然而审判权力的中心下移，位居一线的承办法官被授予了

更多、更大的权力，但伴随而来的压力及被围猎的职业风险也相应增加。如果

依旧采用传统的法官岗位风险防控模式，还存在院庭长的审核把关。而如今在

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已经明确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主要体现为对程序

事项的审核批准、对审判工作的综合指导、对裁判标准的督促统一等方面，院

庭长审核把关的权力在大幅减小且对案件的裁判已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

一线法官的压力与责任都在不断地增加。因此，在现如今司法改革如火如荼推

进且不断带来改变的前提下，如果不加快建立新型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加

强对法官行使审判执行权力的监督管理，及早做好岗位风险的研判与防控，那

个别职业素养不高、自律能力不足的法官将可能在高压下另辟蹊径，步入歧途，

最后可能损害整个司法体系。

（二）落实法官员额制带来的焦虑

法官员额制是一种与法官职业发展紧密相联的司法制度，既是司法改革专

业化、精英化及去行政化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法官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和完

善司法责任制的基石，更是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b 然而在当前案

多人少的背景之下，员额制改革强调的“精英化专业化发展”，却忽略了法院

人员结构的真实现状，最终导致入额的法官可能并非最为理想和优秀的法官，

而筛掉的法官中却存在不少优秀的法律人才，难免会令更多的人对改革进程丧

失期待，甚至质疑改革本身的正当性。由于员额制改革关涉法院内部人事调整

及工资变动，且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即不会发生变动，没有缺额也不会替补，

因此，此次员额制改革触动着每一个法官的神经，能否进入有限的员额序列，

a　储殷：“莫让法官成为大环境的牺牲品”，《中国青年报》2016 年 2 月 28 日第四版。

b　何帆：“法官多少才够用”，《人民日报》，2013-0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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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法官们心中共同的忧虑。最后，员额制改革直接导致从事案件审理工作的

人员减少，少量入额的法官在面对立案登记制以来日益增加的案件力不从心，

而未入额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外界的诱惑时选择另谋高就，或更为甚者，愈加焦

虑的他们选择违法违纪以获取私利。因此，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之下，迫切需要

建立一个新型的法官岗位风险化解和防控体系，因岗制宜，因人施策，优化司

法资源的配置，减少优秀人才的流失，最终辅助推进法官员额制的全面施行，

充分发挥其制度设计的最大效用。

（三）信息化时代发展带来的诱惑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化时代，这个时代让

信息更加流通，我们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一切领域都被信息技术所覆盖，从

政治到经济，从教育到社会，无不受其影响，所有领域的信息都突破了其原有的

边界，实现了互通有无，为现如今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与渠道。然而信息

化时代在促进社会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滋生了太多的诱惑，触手可及的

金钱、权力、美色，腐蚀着拥有审判执行权力的法官们，尤其是在法官职业保障

未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权力观更加容易扭曲和偏移，

以致于道德滑坡、信念动摇、警惕放松、行为偏差，最终步入贪污腐败、违法犯

罪的深渊。就像孟德斯鸠所言，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风险，都存在被用于交易

谋利的可能性。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在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公信力的根基在于

站在每一个案件背后的法官。所以如果享有人民赋予审判权的法官们——这些公

平正义的捍卫者们也丧失了制约和监督，为一己私利滥用权力的话，司法秩序将

紊乱不堪，司法公信力也将遭遇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在如今司法改革深入推进

的背景下，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大潮带来的诸多诱惑，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法官岗位

风险防控体系，可以有效预防各类风险的发生，保障法官的执业安全，从根源上

根治司法腐败现象，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

三、风险分类：法官岗位风险的种类及其特点

要建立一个合适匹配的法官岗位风险化解与防控体系，就必须对法官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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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调研，准确界定出不同种类的风险，最后

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风险防控模式，超前化解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切实避

免司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产生。

（一）司法廉洁性风险

司法廉洁性风险是法官执业风险中最为首要的风险，也是我们构建新型法

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最需重视及防范的一种风险。所谓“司法廉洁”，是指司

法审判人员应廉洁自律，不受金钱、美色等各种利益的诱惑，自觉抵制各种腐

败行为。a 而司法廉洁风险从狭义上是指法院工作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行政管

理和作风建设中发生不廉行为的可能性，其范围包括因教育、制度、监督不到

位和干警不能廉洁自律而产生的思想道德风险等，而从广义上来说，司法廉洁

性风险是司法腐败问题的前提，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预防司法廉洁风险，司法

腐败现象便极易泛滥，司法公正将受到质疑，法律将形同虚设，社会机体也将

丧失自我修复的机能，最终导致陷入法律失灵的状态。司法廉洁既是人民法院

司法活动的根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及案件当事人的热切期盼。司法工作只有

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不徇私情，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同时，

廉洁是人民法官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重要评断标准，它与法官的职业素养及自律

能力息息相关，是检验法官业务水准的一大评判标准，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

本保障。因此，司法廉洁不仅关乎着群众对法官的信任值，也关乎着司法公信

力的提升，更加关乎着法律的权威性，对于其所面临的风险我们更需要谨慎对待，

及时作好预防对策。

（二）人身安全风险

作为纠纷解决机构，人民法院处于调处社会矛盾的中心，而法官作为纠纷

的裁判者，承担着定纷止争的神圣职责，同时也处在社会矛盾中心的顶端，面

临着利益对抗和矛盾激化的各种风险。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a　黄永钦：“司法廉洁的制度保障——探索法院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之路”，载《青年与社会》

2013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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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调整的变化及法律调整范围的进一步拓宽，人民法院需要调处的矛盾纠纷

更加复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任务则更加繁重，法官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日

益凸显。尤其是现如今，侵害法官的恶性案件频繁发生，法官的人格尊严和人

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威胁。根据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人民法院的一份调

查显示，有 50% 的法官在办案中受到过当事人的推搡和语言侮辱；30% 的法官

受到过当事人的语言恐吓；仅有 20% 的法官没有受到过威胁。a 基于以上数据，

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法官是个高危险的职业，社会的各种矛盾把法官的人身安

全推向风口浪尖，保护法官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会形势所迫。b 因此，我

们对法官人身安全风险关注的重点应从事后的处罚与补救转移到事前的防范与

预警上来，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冲突，减少潜在危险的发，切实保障法官的权益。

（三）司法体制性风险

司法体制性风险，主要指因相关制度不完善，导致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因应

对上级领导和行政部门的压力和干扰而招致风险。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

是阻却司法腐败最好的“防火墙”。c 然而与西方国家所谓的“三权分立式”的

政治结构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不能脱离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

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法院受制于地方党委和行政

权影响的现象并未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传统使法院审判权运行的行政化

趋势越来越严重，进而导致了司法过程的形式化现象。同时，此种司法管理体

制的模式也助长了领导干部意志超越审判权的行使，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审

判合议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民主集中制也逐渐演化成了“一把

手说了算”，致使法官独立审判成为了“空话”，更为甚者，有些自律能力不

a　景野：《法官职业风险与维护法官权益的调查与思考》，参见中国法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12/id/1518437.shtml2019 年 6 月 10 日访问。

b　何剑、孔令南：影响法官人身安全的成因与防范对策，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年第 4 期第 64 页。

c　盛宏文，魏娜：“司法腐败的基本特征及其预防对策——基于 1990—2010 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实

证分析”，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0 卷第 4 期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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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法官自甘堕落，屈从于领导干部的淫威，并与其同流合污，利用权钱交易

谋取私利，这也是导致法官犯罪窝案、串案频发的原因之一。据此，我国的司

法独立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独立，且相对意义上的独立也未能保证法官的独立，

这便使得司法滥权和司法腐败有机可乘。所以，司法体制性风险不容小觑，必

须列入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的考虑之中，通过改革法院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实现法官独立办案，减少行政权对审判权的干预和影响。

（四）社会舆情性风险

社会舆情性风险是一类伴随着社会媒体广泛参与大众生活的趋势而产生的

新类型风险，它主要表现为具有高度传播性的媒体带来的不合理的舆论导向，

极易造成公众大范围的不理智的讨论，致使给法官办案带来巨大外界压力的可

能性。随着现如今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社会自媒体不断大量地涌现出来，

社会大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但在其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我们也

应看到，自媒体的门槛越来越低，鱼龙混杂，且许多自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

博取点击量，一味地迎合和刺激公众的情绪，偏离客观情况，肆意扭曲事实，

在未经核实查证的情况下，就给出恶意揣测且驳斥法官的言论，进而干扰法院

的正常工作。因此，社会舆情性风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新闻媒体可

以通过传播报道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法官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同时督促法院重

视司法公开工作的落实，要求其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另一方面，社会新

闻媒体的不实报道或是不当参与也会激化事件的矛盾，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最

终影响法官的裁判，使司法公正偏离法律。由此可得知，建立新型的法官岗位

风险防控体系，提前预知风险并将舆论与司法的矛盾冲突化解在源头处，弱化

舆论中不良思想所造成的消极因素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体系探索：建立新型法官岗位风险化解与防
控体系的总体思路及具体路径建议

通过上述对法官犯罪的实证分析及对法官执业风险的种类论述，结合传统

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与司法改革带来的新改变之间不适应的现实背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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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型的法官岗位风险化解与防控体系是迫在眉睫且必不可少的，其对于司

法公信力的提升及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如何去落实构建一

个有效的新型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且予以重视的问题。

在下文中，笔者尝试分别从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入手，对构建新型法官岗位风

险防控体系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总体思路

对于构建新型的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我们必须先从宏观角度上确定一

个总体思路，把握体系的发展目标，确立体系的整体框架，这样才能为体系的

探索指引方向，奠定基础。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立“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为目标，结合当前司法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及法院

的工作实际，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智能化手段及科学化管理，针对司法

体制改革后不同法官岗位的风险特点，因岗制宜，因人施策，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在源头上防御风险，化解风险，从而推进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助力司法改革的

运行。

（二）具体路径

1. 强化法官的法律信仰，提高岗位风险防范意识

从法官犯罪的实证分析中可得知，所有这些步入歧途的法官，究其本源，

都可归结于法官们思想这一内在因素。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也

驱动着他的行为选择。思想道德上的偏移，难免会导致心理上的失衡，当面对

利益、人情、关系以及不高的收入和权力寻租的高额回报之间强烈的反差对比时，

会使人更易忘记自己的廉洁底线，偏离公平正义的方向。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

里希曾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a 法官如果丧失了

自己的法律信仰和对正义的精神追求，思想上仅把司法权作为一种谋生途径甚

a　刘淑华，刘建宏：“法官队伍素质建设刍议”，载《人才开发》，2004 年第 8 期，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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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牟利手段时，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将成为海市蜃楼或者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

要想从根本上降低法官岗位的风险，就必须从法官的思想道德入手，强化法官

的法律信仰，加强法官的廉政教育建设，提高法官的风险防范意识。

2. 完善法官职业保障机制，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

同样是从主观层面上着手的路径建议，完善法官职业保障机制是建立在法

官职业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司法职业风险高、责任重、压力大，如若无法获

得与之相称的报酬，便会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的心理失衡，从而促使其产生权钱

交易，以便获取心理平衡的“代偿冲动”。a 结合当前审判工作的压力和法院的

实际情况，法官的薪酬待遇与其工作强度完全不成正比，致使部分法官在司法

廉洁、人身安全等风险面前，难以抵御，最终堕入司法贪腐的深渊，也进一步

导致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司法公信力降低。因此，法官的职业保障，是保证法

官依法履行职务，充分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潜力。建立和完善法官的

职业保障机制，有利于全面落实法律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力和职业地位，从制度

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排除外界各种诱惑的干扰，进而维护法官

的职业尊荣，促进新型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树

立司法权威。

3. 借助法官员额制改革，提升法官队伍的办案能力和去行政化

法官员额制改革不仅是推动新型法官岗位风险体系亟待构建的原因，同样

也是落实建立新型法官岗位风险体系的重要举措。法官员额制是一种与法官职

业发展紧密相连的司法制度，既是司法改革专业化、精英化以及去行政化的基

本目标之一，也是法官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基石，更是司

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法官员额制的改革在一方面为法官带来压力

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激发着法官们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办案技

巧，从而有自信遵从审判亲历性，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做出权

威性判决，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使社会舆论性风险无可乘之机。同时，法官

a　刘跃敏：“当代腐败犯罪的若干心理特征与行为趋向”，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7 期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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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额制改革实现了法官队伍的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并且，职业身份的塑造，

使得法官具备共同的职业信仰、职业伦理、职业语言。a 法官员额制改革 是对法

官职业共同体知识体系的重新塑造，其不仅缓解了司法行政化的倾向，也增强

了抵御外部干涉风险的能力。上级法院受职业伦理的自我约束，不会主动干涉

下级法院独立司法，进而弱化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司法干预；下级法院得

益于员额制改革，提高了法官的业务能力，也降低了办案过程中汇报、请示的

发生概率，进而强化了下级法院的独立司法地位。这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司法

廉洁性风险和司法体制性风险的发生。

4. 依托信息化平台建设，完善法院的监督制约机制

构建新型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除了以上从法官主观层面入手的路径，

还需要一些外部的机制予以配合。尤其是现如今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先进技术

和精细数据，为构建新型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而又便利的

平台。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主动拥抱现代化科技，充分利用智能化

手段和科学化管理的优势，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成果与

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对法官在审理程序、审理期限及办案规范等方面可

能出现的风险点设置预告提醒和制定事前风险管理的要求，克服传统人力监

管存在的局限性，打造能对司法权力运行进行实时监督、实时预警、实时分

析的信息化平台，创新完善法院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及时发现法官审判中

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防范风险的发生。同时，随着目前智慧法院的打造与

建设，全国法院都在努力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

能服务。这不仅推动着人民法院审判体系迈入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对法官

的审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的所有办案过程都会在网上留痕，这从

一定程度上督促着法官合法合规合理办案，防止了法官枉法裁判或者因重大

过失导致错案，进而有效压缩司法行为的腐败空间，扩大了公众对司法行为

的监督，降低了法官岗位的司法廉洁性风险。

a　孙媛，魏钢泳：“法官员额制改革与司法去行政化”，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 年

第 3 期第 1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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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与社会媒体的良性互动，减少舆情误导的负效应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闻媒体的日益发达，网络舆论已显现

出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司法审判及人们

的日常生活，发挥着独特的社会效应。一方面它可以通过信息的传播吸引公

众的视线，从而提高案件的关注度，进而有效监督司法公正，推动司法行为

的高效化、公开化。然而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速普及也会造成社会负面

情绪大量通过网络扩散并大规模地催生极化舆论。这种情绪型舆论是经过网

络扩散、激化之后形成的极端观点，它将滋生各种社会舆情性风险，给法院

及法官的审判工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建立与社会媒体的良性互动，

减少舆情误导的负效应是提升司法公开水平的重要手段，也应成为构建新型

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搭建与媒体

的交流平台，在本单位专门的司法门户网站上或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上及

时对案件进行法理释明和法治宣传。只有重视和规范社会媒体的外部监督，

提高社会公众的案件参与度，才能够有效确保司法独立，防止司法专横，最

终实现预防司法腐败。

五、结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官成为一个高风险、高压力的职业，并不

是偶然的，是有着历史和现实、人文与制度的复杂原因，是一些长期沉积问题

的恶化与暴露。法官如何避险，是我们推进司法改革所必需面对且亟待解决的

问题，因此，构建一个新型的法官岗位风险防控体系便成为了我们必须予以重

视且全面推进的举措。在司法体制深入改革的背景之下，建立新型法官岗位风

险化解与防控体系十分必要且亟不可待，我们可以借助信息化大平台提供的大

数据及智能化手段来探究构建新型法官岗位风险化解与防控体系的总体思路及

具体路径，从而有效应对司法责任风险点的改变，推进司法审判执行权力健康

有序地运行，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期待，最终维护司法公正，提升

司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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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void Risk: the Research of Risk 
Prevention and Solutions For the Judge Under The 

Judicial Reform

Yao Jiaying

Jinshan District People’s Court of Shanghai, Shanghai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judicial system reform, there will be som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ope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Also the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for Specified Number of Personnel has brought 

out the changes and transfers of the risks i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ositions of 

judges. So in order to adjust to these changes and have a scientific ope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new system of risk prevention and 

solutions for the judge under the judicial reform. By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from the information era, 

we must adjust our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risks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judg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uthentic analysis of the crimes that 

judge committed these years. Under the judicial system reform, it’s realistic 

and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new system of risk prevention and solutions for the 

judge. In this paper, several risks that judges may meet are as follows. By the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from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 author 

put in forth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several method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risks, promot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satisfy the 

public’s expectation of judicial reform and finally safeguard the judicial justice. 

Key words: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solutions for the judge; Judicial system 

reform; Judicial honesty


